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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湖南一家银行
的周董事长带着被褥碗筷亲
赴债务人家里催收欠款，经过
几个小时的长谈，最终签订了
还款计划。这戏剧性的一幕让
很多人忍俊不禁。但是，“老
赖”难缠的沉重现实不会因此
得到改变，这种不解决赖账就
不收兵的强硬催款方式本身
就游走在法律边缘，更应该引
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家银行为清收不良贷
款，搞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活

动，周董事长披挂上阵亲自
担任“清收总指挥”，“五大战
区”分头行动。这一方面证
明，不良贷款造成的坏账率
飙升已经成为一些银行难以
承受的重负；另一方面证明，

“老赖”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
的现象，对很多人来说，不用
非 常 手 段 清 收 欠 款 是 徒 劳
的。

所谓“老赖”就是恶意逃
避债务的人，他们不仅侵犯了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侵蚀了
商业诚信，让整个社会的信任
基础遭到冲击。被周董事长亲
自上门催收欠款的胡某，之前
已经被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

收。但是，“道理讲遍，口水讲
干”，都不见效果，银行无奈之
下只能“先礼后兵”，周董事长
率领一干人马带着被褥碗筷
登门而入，准备“彻夜长谈”。
事实证明，债务人是有还款能
力的，只是“不见棺材不掉
泪”，熬到“心理防线崩溃”，才
拿出了还款计划。周董事长的
成功催收，固然与其本人的谈
判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旁人
由此看到和能学到的或许是，
对付老赖就得用强硬手段。这
样的示范作用，很可能让原本
紧张的债务债权关系更加紧
绷，悲剧因素已经潜伏在这些
看似轻松的喜剧场景中了。

周董事长对付“老赖”的
战术其实是“以赖制赖”。他
带着被褥碗筷去催收欠款，
摆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
势，“彻夜长谈”还不行的话，
就要和他的下属住在债务人
家里了，甚至还有可能长期
住下去。这些催收的招数一
旦落实，就离违法不远了。我
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
而周董事长和他的下属赖着
不走显然有非法侵入他人住
宅的嫌疑，如果再缠得债务
人不能脱身，又有非法限制
他人人身自由的嫌疑。幸运
的是，双方没有爆发激烈冲

突，并顺利达成了协议。否
则，周董事长很可能会从清
收榜样变成违法典型。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周董
事长的焦虑，不用强硬手段确
实很难对付“老赖”，只是这种
强硬应该由执法部门按照法
定程序展开，而不能由某个市
场主体用死缠滥打的方式推
进。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
场看似“经典”的催收并非法
治的胜利。只有让法律硬起
来，让执法硬起来，才能真正
让“老赖”败下阵来。如此，不
仅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还能让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债
权人退到安全地带。

带着被褥碗筷催欠款，离违法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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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病驾”也要防患于未然

□何勇海

近日，三亚一司机驾驶私
家车正常行驶时，突然感觉胸
闷气短，难以把持方向盘，导致
车辆失控，撞到公路绿化隔离
带。警方调查发现，该司机因心
脏病发作酿车祸。此事引起人
们对禁驾病的关注。据悉，机动
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表有这
样一栏：申请者须如实申告是
否患有心脏病、精神病等10类
禁驾疾病。然而，这个尊重生命
的“关卡”却形同虚设。

像酒驾、毒驾一样，“病驾”
也危害公共交通安全，某些“病
驾”的危害甚至比酒驾、毒驾更
严重。因此，我国《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要求，
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
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
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
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
安全驾驶疾病的，吸食、注射毒
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
成瘾尚未戒除的，不得申请机
动车驾驶证。要阻拦禁驾疾病
患者申领和更换驾照，严格体
检是一道必不可少的“防火
墙”。

然而，上述报道所反映的

驾考体检难防禁驾疾病，其实
是一个早就存在的普遍现象。
为何会造成驾考体检难防禁驾
疾病？一方面，《机动车驾驶人
身体条件证明》中的个人信息
由“申请人填报事项”和“医疗
机构填报事项”两部分组成，体
检人是否患有禁驾疾病，是否
吸食毒品，均属于“申请人填报
事项”，无需医院体验。另一方
面，如果禁驾疾病也需要医院
通过体检来填报，不仅体检费
用会大大增加，驾考体检程序
也 会 变 得 复 杂 ，难 度 也 很
大——— 有很多禁驾疾病是偶发
性、突发性的，若患者未发病，
表现与正常人无异，难在常规

体检中发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严

格要求体检医院尽职尽责，避
免敷衍了事、弄虚作假，为车管
部门提供真实可靠的身体证
明，有必要探索建立驾考申请
人病历联网查询机制。现在是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建立
一个驾考申请人与司机的病历
数据库和网上查询平台，将查
询权限授予驾管机构和体检机
构，保障二者能查到每个驾考
申请人和更换驾照司机的病
史，这应该是可行的。为保障公
共安全，即便要求驾考人提供
全身健康体检报告，恐怕也不
过分。

还有专家建议，用保险、诚
信体系等制约未如实申告禁驾
疾病的行为，增加违法成本。比
如，一旦发现交通事故肇事者
患有禁驾疾病，保险公司可以
拒赔，由本人承担事故全部损
失，这样或会少一些带“病”驾
驶。当然，提高违法成本的同
时，也可以开辟适当的权利救
济渠道，比如建立轻型禁驾疾
病的陪护驾驶制度，在驾驶过
程中需要拥有驾驶资格的他人
陪驾。

总而言之，治理“病驾”也
要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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